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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落實終身學習理念，提供社會人士再進修之機會，依據「專科以上學校

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訂定隨班附讀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至本校隨班附讀修習課程及學分之人士，均屬推廣教育學員；其學分證明均

應加註「推廣教育」字樣。  

三、招收對象及條件：  

(一)申請學士班隨班附讀者，應滿十八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須具備報考大學

之資格；申請碩士班（含各類碩士專班）隨班附讀者，須具有報考大學碩士

班之資格。  

(二)各所系得依課程需要，增列工作經歷、具備之知識或技能等其他條件。  

四、開放隨班附讀課程：  

(一)在維持教學品質之條件下，除教育學程、博士班或各所系課程有特殊限制不

開放外，各所系或教學單位得在正式學生優先選課原則下，擇定可招收隨班

附讀之課程。  

(二)各所系或教學單位限制不開放隨班附讀之課程，應依規定期限提送職涯發展

暨教育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於每學期招生時公告之。  

五、課程隨班附讀之學員數：  

(一)碩士班以不超過5人為限。  

(二)大學學士班隨班附讀人數，以6人為限。  

六、招生作業：  

(一)由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統籌辦理，每學期正式上課前1個月

公告。  

(二) 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受理申請表件後逕送各開課所系(學

程)初審，由推廣教育中心每週彙整初審名單送至課務組、註冊組及進修教

學組，3個工作日後審核結果送交推廣教育中心公布。  

(三)學員於提出隨班附讀申請表後即可繳費。  

七、修讀學分規定：  

(一)隨班附讀之學員，附讀學士學分班者以每學期最多修習18學分為限；附讀碩

士學分班者，至多以9學分為限。  

(二)修讀科目之成績，學士班以60分為及格，碩士班以70分為及格，成績及格者

由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  

(三)核發之學分證明，依規定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  

八、 學費：  

(一)學分費：學士班 1學分 2000元，碩士班 1學分 5000元，如有修習電腦相關
課程，另須繳交電腦實習費。本校各類專班學費高於前項標準者，隨班附讀



收費比照該專班學費。 

(二)課程如有實驗、實習或個別指導，應另繳開課單位認定之實驗、實習費或個

別指導費用。  

九、經費分配與處理：依本校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十、學員入(退)學、學費收繳及退還、成績登記及推廣教育學分證明之核發等，由

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辦理。  

十一、其他  

(一)教師對隨班附讀學員之授課規定，應與正式學生相同，不得有差別待遇。  

(二)隨班附讀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學籍，其已修之科目及學分得

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及所系規定辦理抵免。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